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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 2010 年度自治区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自治区审计厅于 2011 年 4 月至 6

月对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 2010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本次审计主要对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 2010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延伸审计了民族资金管理局等单位，有关情况追溯到

其他年度。 

2010年自治区本级财政收入总计1,468.94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 190.8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2.85%，增长 25.28%；上级补助收入 1,164.82 亿元；下级

上解收入 29.68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28.55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收入 55 亿元。2010 年自治区本级财政支出总计 1,435.76 亿元，其中：一般预

算支出 408.29 亿元，完成预算的 93.48%，增长 9.36%；上解上级支出 3.49 亿

元；补助下级支出 981.48亿元；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38.5亿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亿元。收支相抵后，年末滚存结余 33.18亿元，比

上年增加 4.63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自治区财政厅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狠抓调整优化结构，不断

推进财政支出进度，圆满地完成了自治区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财政

收支计划。自治区本级各项财政收支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和《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等规定，自治区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以前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自治区财政厅都能认真制定方

案，积极采全区取措施落实整改，不断规范预算管理。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发现的问题：1.部分部门的政府性基金

预算执行率较低；2.上年结余收入预算与决算相差较大；3.暂付款未及时进行清

理；4. 以拨代支将国库资金转入财政专户，造成预算支出不实。 

（二）自治区本级各财政专户审计发现的问题：1.自治区财政厅管理的财政

专户开设银行账户较多；2.自治区财政厅财政专项资金专户中存在部分资金多年

未使用现象，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三）国库集中支付情况审计发现的问题：1.国库集中支付未覆盖所有财政

支出；2.部分区直部门未使用公务卡支出。 

（四）政府采购情况审计发现的问题：1.大部分区直单位未编报政府采购报

表；2.自治区本级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实际采购额相差较大。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自治区审计厅已经按照规定出具审计报告，提出了审

计意见和建议。一是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的约束力。二是

加强对财政专户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和效益性。三是继续深化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改革，扩大国库集中支付和公务卡使用范围。四是继续深化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五是加大对财政暂付款清理力度，减少

财政资金不合理占用。六是完善项目库管理，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召开了厅长办公会进行专题研

究，认真组织整改。 

一是进一步深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改革，要求凡是有政府性基金收支的自

治区本级部门（单位），必须按规定独立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科学准确地预测

好政府性基金收入的规模，合理安排各项支出，强化部门主体责任，切实加快政

府性基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结余资金管理，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规范预算编制，在布置

2012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时，要求各部门切实把上年结转结余收入编入预算。 

三是对以前年度借给各单位借款和各项垫付款，正在进行清理和催收工作。 

四是对以拨代支将国库资金转入财政专户的问题，正全面清理已列支到财政

专户但尚未使用的项目资金，经核查今年内确实无法支出的资金，将根据实际情

况，实事求是处理专项资金列支问题。 

五是对于财政专户开设银行账户较多的问题，已于今年 8月份按财政部的统

一部署进行了认真清理整顿，撤并了 32 个账户。对于多年未使用的财政专户资

金，将结合区直有关部门的实际情况，尽量将资金分配下达单位使用。同时，尽

量将闲置的专户资金转存定期，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六是在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方面，将继续扩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单

位和资金范围，2012年，自治区本级和各市县要全面完成所有预算单位、所有政



府性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范围的目标；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在区直部门中推进公

务卡制度，不断扩大使用公务卡支付范围和规模。 

七是在政府采购监管方面，优化部门预算编制，单独反映安排补助市县并由

市县负责实施的项目支出及政府采购预算，客观真实反映由自治区本级实施的政

府采购预算；采取评比通报、绩效考核等有力措施推进政府采购统计工作，同时，

将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系统整合到财政应用支撑平台中，实现部门预算——政府采

购计划——国库集中支付的逻辑对应关系，建立起政府采购与部门预算、资产管

理、国库集中支付及绩效评价的有机结合机制，真正实现无预算不审批政府采购

预算和无政府采购程序不支付财政资金的目的。 



 


